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94號

原      告  動能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聖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怡彤律師                   

被      告  廣展成有限公司(原名：廣展成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即清算人）黃柏琪    住○○市○○區○○○街000號00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柒拾參萬伍佰伍拾參

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以新臺幣貳佰玖拾壹萬壹佰捌拾肆元

或同額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擔保後，得

假執行。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捌佰柒拾參萬伍佰伍拾

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程序部分：

㈠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惟合意管轄約

定，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

法第28條第1項、第24條、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除專

屬管轄外，因雙方當事人之合意，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因而有

管轄權，本有管轄權之法院即喪失管轄權，合意管轄一經約

定，原告即應向合意管轄之法院起訴，不得向他法院起訴。從

而，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上開法定要

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

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

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可參) 。再按二人以上於下列各款情

形，得為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為訴訟標的

之權利或義務，本於同一之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者；訴訟，由

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

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共

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

所在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

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第1條第

1項前段、第2條第2項、第20條前段、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其與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原名廣展成室

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廣展成公司）間工程契約關係，廣展成

公司應給付原告工程款計新臺幣（下同）1037萬6837元，依公

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廣展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黃柏琪應就

上開工程款負連帶給付責任（見本院卷第31頁），爰求為命廣

展成公司、黃柏琪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息之判決（本院

卷第9-39頁），查原告與廣展成公司間工程契約第13條約定：

「因本合約發生之爭議，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43頁），而依原告主張，堪認其係

本於同一事實上原因而對廣展成公司、黃柏琪合併提起本件訴

訟，且其所合併提起之訴訟僅有單一聲明，依前開說明，復基

於當事人之訴訟上處分權之尊重，避免因將該訴訟為分別辯

論，各自裁判，造成訴訟關係趨於複雜及裁判歧異之結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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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㈡廣展成公司於訴訟進行中決議解散，並行清算，選任黃柏琪為

清算人，此有廣展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服務資

料、新北市政府函文、委託書、廣展成公司股東同意書、廣展

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1-283頁、第291-3

17頁），是原告聲請由清算人黃柏琪承受並續行本件訴訟，核

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㈢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查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准原告聲請一造辯論判決。

�原告主張：兩造間於民國11年9月13日簽訂電氣工程承攬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施作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AB

棟住宿式長照機構暨精神科急性病房整建工程之電氣工程（下

稱系爭工程），如附表所示工程款迄未獲被告給付，乃依系爭

契約付款辦法之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規定請求

廣展成公司給付工程款計1037萬6837元。又黃柏琪為廣展成公

司之唯一股東及負責人，一人享有公司利益並為公司決策，與

廣展成公司實密不可分，為避免黃柏琪惡意脫產，享有廣展成

公司經營利益卻將經營風險外部化而委由債權人承擔，依據本

院104年度訴字第1270號判決、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黃柏

琪應與廣展成公司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清償之責等語，聲明：

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37萬6837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11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

願以現金或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經合法通知，然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113年4月24日民

事陳報狀陳稱起訴前被告之銀行資金帳戶已被凍結，與原告協

商許久仍無共識，請逕入訴訟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61

頁）。　

�經查，原告主張其與廣展成公司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

施作系爭工程，原告已依約施作完工，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

約、全案工程各期開立之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41-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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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信為真。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

505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被告應連帶給付1037萬68

37元及利息，查：

㈠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

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

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

工作完成時給付之。系爭契約記載「...茲因乙方（指原告）

承攬甲方（指廣展成公司）工程，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

約，...」（見本院卷第42頁），堪認系爭契約應屬承攬性

質，則原告主張其完成系爭工程，得請求給付報酬即工程款，

應為可採。

㈡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1工程款計1291萬8654元：

　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含稅後之總工程款為1527萬7500元，依屏東

榮民總醫院驗收之項次比例，電氣工程佔84.56%，故廣展成公

司就此部分應給付工程款1291萬8654元，並提出系爭契約、全

案各期開立之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41-103頁）。惟依原告所

提前開各期工程款發票所載金額（含稅），加總共計1127萬23

70元　 （1,527,750+809,235+435,750+291900+315,000+5,96

9+1,701,000+504,000+180,075+262,500+3,069,849+2,073,26

7+96,075=11,272,370），是原告就此範圍內所為上開主張，

應屬可採。

㈢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2之工程款計301萬8750

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廣展成公司所製作、提出之附表與單據

為證（見本院卷第231-237頁），查上開附表記載：「廣展成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採購申請單...附件：報價單...採購事

由：...電力使用槽，現因空間與介面問題，A棟1F-3F、B棟F

已經配好線槽給弱電工程使用，電力改為配管工程，議價後費

用包含：...」、單據則臚列公項、區域、數量、復價、議價

等，並記載：「...議價後金額：2,875,000」，並蓋用廣展成

公司工地專用章（見本院卷第233-235頁），是原告主張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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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司應給付此項工程款287萬5000元並加計5%營業稅，為301

萬8750元，應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3之工程款計48萬762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05-106

頁），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B棟二樓空調主機電

源改接。...」，原告並指稱該報價單所載「工地負責人：蔡

鈞宸」為廣展成公司員工、報價單所載「經辦人：Liam」為原

告公司員工（見本院卷第214頁），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

給付附表編號3所示工程款計48萬7620元，應屬有據。　

㈤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4之工程款計10萬29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發票、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07-10

8頁），查該發票記載「品名：標準型施工鷹架實作實算。...

備註：B棟二樓空調主機電源改接-鷹架實作實算...」，與報

價單所載品名相符，且二者含稅後金額皆為10萬2900元，是原

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4所示工程款計10萬2900

元，應為可採。　

㈥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5之工程款計15萬元：

　原告主張其承攬廣展成公司之系爭工程，雖係以系爭契約所列

之電氣工程為主，但實際上原告亦依廣展成公司指示，施作其

餘零星工程，因無法列入其他工項，故兩造合意以零星工程案

為工程之總合名稱，並提出採購申請單、報價單回簽單為證

（見本院卷第123-129頁），查該報價單記載：「...產品名

稱：A棟二樓至B棟二樓線槽連結...牆面插座修正...，上項內

容已確認施作完成，經雙方議價以15萬含稅承接。工地負責人

蔡鈞宸。...」（見本院卷第127頁），是以原告主張廣展成公

司應給付附表編號5所示工程款計15萬元，為有理由。　

㈦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6之工程款計91萬35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1-112

頁），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屏榮機電改良工程（6、

7月份調工）...專案價：87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

1頁），其上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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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鈞宸」之戳章（見本院卷第112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

司應給付附表編號6所示之工程款計91萬3500元（87萬元加計

5%營業稅，計91萬3500元），為有理由。　

㈧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7之工程款計15萬75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3頁），查

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消防一次側電源銜接...專案

價：15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3頁），其上並有

「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之戳章，

記載：「...議價以15萬未稅金額施作...」（見本院卷第114

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7所示之工程款

計15萬7500元（15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15萬7500元），為有

理由。　

㈨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8之工程款計44萬10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5-118

頁），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變壓器吊掛拆除鋼棚

復原...專案價：42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5頁），

其上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

之戳章，記載：「...經議價以42萬未稅承接...」（見本院卷

第117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8所示之工

程款計44萬1000元（42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44萬1000元），

為有理由。　

㈩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9之工程款計105萬525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對話紀錄、單據為證（見本院卷第237-

239頁），指稱上開對話紀錄為原告員工與被告員工間之對話

紀錄，原告連同該筆工程款一併向被告請款，其中弱電線、管

材材料增加欄位金額為「0000000」，此金額為未稅金額，加

計5%營業稅即為105萬525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26頁），堪認

可採，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9所示之工程款

計105萬525元，應為可取。　

�綜上，原告得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上開工程款，扣除原告自承

廣展成公司已經給付之附表編號10所示工程款886萬36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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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得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之工程款為873萬553元（計算式：

11,272,370+3,018,750+487,620+102,900+150,000+913,500+1

57,500+441,000+1,050,525-8,863,612=8,730,553）。又依據

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33條規定，原告就873萬533元請

求廣展成公司給付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廣展成公司翌日（11

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至原告主張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所揭示之「揭穿公司面

紗」、「法人格否認理論」及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270號判

決，黃柏琪應與廣展成公司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給付責任，惟

上開判決僅為第一審法院就個案事實所為之認定，不足以作為

本件請求權基礎。又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

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

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公司法

第99條第2項係規定「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

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

負清償之責」，並無股東與公司「連帶」給付之規定，況且，

原告雖指稱黃柏琪為廣展成公司之唯一股東，廣展成公司為黃

柏琪所實際掌控並直接行使權利，廣展成公司持續變更公司地

址、變更名稱，甚至解散，皆屬黃柏琪有意識地利用廣展成公

司外殼進行脫產，黃柏琪與廣展成公司具有高度不可分割性，

應將其個人與廣展成公司視為一體等語，然其亦自承原告係因

前公司業務經朋友介紹，方跟廣展成公司合作，因廣展成公司

之前信譽良好，所以原告才會承攬系爭工程等語（見本院卷第

373-374頁），且原告亦自承廣展成公司業已給付工程款計886

萬3612元。從而廣展成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之前，廣展成

公司並非信譽不佳，且該公司亦已給付原告8百餘萬元工程

款，則廣展成公司雖然迄未依約給付工程款，並聲請解散，然

黃柏琪是否有濫用廣展成公司之法人地位，致使廣展成公司負

擔特定債務，即非無疑，原告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主張

黃柏琪個人應負清償上開工程款債務之責，即難認可採。

�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關係、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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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

息，應以其中廣展成公司給付873萬553元及自113年4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

合，爰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廣展成公司供擔保

後免為假執行。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等，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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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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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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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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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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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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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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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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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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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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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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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94號
原      告  動能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聖彬  




訴訟代理人  陳怡彤律師                    
被      告  廣展成有限公司(原名：廣展成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


兼法定代理人  
（即清算人）黃柏琪    住○○市○○區○○○街000號00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柒拾參萬伍佰伍拾參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以新臺幣貳佰玖拾壹萬壹佰捌拾肆元或同額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擔保後，得假執行。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捌佰柒拾參萬伍佰伍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程序部分：
㈠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惟合意管轄約定，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第24條、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除專屬管轄外，因雙方當事人之合意，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因而有管轄權，本有管轄權之法院即喪失管轄權，合意管轄一經約定，原告即應向合意管轄之法院起訴，不得向他法院起訴。從而，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上開法定要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可參) 。再按二人以上於下列各款情形，得為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本於同一之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者；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在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第1條第1項前段、第2條第2項、第20條前段、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其與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原名廣展成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廣展成公司）間工程契約關係，廣展成公司應給付原告工程款計新臺幣（下同）1037萬6837元，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廣展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黃柏琪應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給付責任（見本院卷第31頁），爰求為命廣展成公司、黃柏琪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息之判決（本院卷第9-39頁），查原告與廣展成公司間工程契約第13條約定：「因本合約發生之爭議，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43頁），而依原告主張，堪認其係本於同一事實上原因而對廣展成公司、黃柏琪合併提起本件訴訟，且其所合併提起之訴訟僅有單一聲明，依前開說明，復基於當事人之訴訟上處分權之尊重，避免因將該訴訟為分別辯論，各自裁判，造成訴訟關係趨於複雜及裁判歧異之結果，故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㈡廣展成公司於訴訟進行中決議解散，並行清算，選任黃柏琪為清算人，此有廣展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服務資料、新北市政府函文、委託書、廣展成公司股東同意書、廣展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1-283頁、第291-317頁），是原告聲請由清算人黃柏琪承受並續行本件訴訟，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㈢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准原告聲請一造辯論判決。
原告主張：兩造間於民國11年9月13日簽訂電氣工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施作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AB棟住宿式長照機構暨精神科急性病房整建工程之電氣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如附表所示工程款迄未獲被告給付，乃依系爭契約付款辦法之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規定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工程款計1037萬6837元。又黃柏琪為廣展成公司之唯一股東及負責人，一人享有公司利益並為公司決策，與廣展成公司實密不可分，為避免黃柏琪惡意脫產，享有廣展成公司經營利益卻將經營風險外部化而委由債權人承擔，依據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270號判決、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黃柏琪應與廣展成公司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清償之責等語，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37萬6837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以現金或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經合法通知，然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113年4月24日民事陳報狀陳稱起訴前被告之銀行資金帳戶已被凍結，與原告協商許久仍無共識，請逕入訴訟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61頁）。　
經查，原告主張其與廣展成公司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原告已依約施作完工，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全案工程各期開立之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41-103頁），堪信為真。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被告應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息，查：
㈠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系爭契約記載「...茲因乙方（指原告）承攬甲方（指廣展成公司）工程，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見本院卷第42頁），堪認系爭契約應屬承攬性質，則原告主張其完成系爭工程，得請求給付報酬即工程款，應為可採。
㈡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1工程款計1291萬8654元：
　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含稅後之總工程款為1527萬7500元，依屏東榮民總醫院驗收之項次比例，電氣工程佔84.56%，故廣展成公司就此部分應給付工程款1291萬8654元，並提出系爭契約、全案各期開立之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41-103頁）。惟依原告所提前開各期工程款發票所載金額（含稅），加總共計1127萬2370元　 （1,527,750+809,235+435,750+291900+315,000+5,969+1,701,000+504,000+180,075+262,500+3,069,849+2,073,267+96,075=11,272,370），是原告就此範圍內所為上開主張，應屬可採。
㈢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2之工程款計301萬875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廣展成公司所製作、提出之附表與單據為證（見本院卷第231-237頁），查上開附表記載：「廣展成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採購申請單...附件：報價單...採購事由：...電力使用槽，現因空間與介面問題，A棟1F-3F、B棟F已經配好線槽給弱電工程使用，電力改為配管工程，議價後費用包含：...」、單據則臚列公項、區域、數量、復價、議價等，並記載：「...議價後金額：2,875,000」，並蓋用廣展成公司工地專用章（見本院卷第233-235頁），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此項工程款287萬5000元並加計5%營業稅，為301萬8750元，應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3之工程款計48萬762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05-106頁），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B棟二樓空調主機電源改接。...」，原告並指稱該報價單所載「工地負責人：蔡鈞宸」為廣展成公司員工、報價單所載「經辦人：Liam」為原告公司員工（見本院卷第214頁），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3所示工程款計48萬7620元，應屬有據。　
㈤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4之工程款計10萬29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發票、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07-108頁），查該發票記載「品名：標準型施工鷹架實作實算。...備註：B棟二樓空調主機電源改接-鷹架實作實算...」，與報價單所載品名相符，且二者含稅後金額皆為10萬2900元，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4所示工程款計10萬2900元，應為可採。　
㈥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5之工程款計15萬元：
　原告主張其承攬廣展成公司之系爭工程，雖係以系爭契約所列之電氣工程為主，但實際上原告亦依廣展成公司指示，施作其餘零星工程，因無法列入其他工項，故兩造合意以零星工程案為工程之總合名稱，並提出採購申請單、報價單回簽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23-129頁），查該報價單記載：「...產品名稱：A棟二樓至B棟二樓線槽連結...牆面插座修正...，上項內容已確認施作完成，經雙方議價以15萬含稅承接。工地負責人蔡鈞宸。...」（見本院卷第127頁），是以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5所示工程款計15萬元，為有理由。　
㈦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6之工程款計91萬35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1-112頁），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屏榮機電改良工程（6、7月份調工）...專案價：87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1頁），其上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之戳章（見本院卷第112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6所示之工程款計91萬3500元（87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91萬3500元），為有理由。　
㈧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7之工程款計15萬75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3頁），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消防一次側電源銜接...專案價：15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3頁），其上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之戳章，記載：「...議價以15萬未稅金額施作...」（見本院卷第114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7所示之工程款計15萬7500元（15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15萬7500元），為有理由。　
㈨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8之工程款計44萬10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5-118頁），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變壓器吊掛拆除鋼棚復原...專案價：42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5頁），其上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之戳章，記載：「...經議價以42萬未稅承接...」（見本院卷第117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8所示之工程款計44萬1000元（42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44萬1000元），為有理由。　
㈩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9之工程款計105萬525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對話紀錄、單據為證（見本院卷第237-239頁），指稱上開對話紀錄為原告員工與被告員工間之對話紀錄，原告連同該筆工程款一併向被告請款，其中弱電線、管材材料增加欄位金額為「0000000」，此金額為未稅金額，加計5%營業稅即為105萬525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26頁），堪認可採，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9所示之工程款計105萬525元，應為可取。　
綜上，原告得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上開工程款，扣除原告自承廣展成公司已經給付之附表編號10所示工程款886萬3612元，原告得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之工程款為873萬553元（計算式：11,272,370+3,018,750+487,620+102,900+150,000+913,500+157,500+441,000+1,050,525-8,863,612=8,730,553）。又依據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33條規定，原告就873萬533元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廣展成公司翌日（11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至原告主張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所揭示之「揭穿公司面紗」、「法人格否認理論」及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270號判決，黃柏琪應與廣展成公司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給付責任，惟上開判決僅為第一審法院就個案事實所為之認定，不足以作為本件請求權基礎。又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公司法第99條第2項係規定「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並無股東與公司「連帶」給付之規定，況且，原告雖指稱黃柏琪為廣展成公司之唯一股東，廣展成公司為黃柏琪所實際掌控並直接行使權利，廣展成公司持續變更公司地址、變更名稱，甚至解散，皆屬黃柏琪有意識地利用廣展成公司外殼進行脫產，黃柏琪與廣展成公司具有高度不可分割性，應將其個人與廣展成公司視為一體等語，然其亦自承原告係因前公司業務經朋友介紹，方跟廣展成公司合作，因廣展成公司之前信譽良好，所以原告才會承攬系爭工程等語（見本院卷第373-374頁），且原告亦自承廣展成公司業已給付工程款計886萬3612元。從而廣展成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之前，廣展成公司並非信譽不佳，且該公司亦已給付原告8百餘萬元工程款，則廣展成公司雖然迄未依約給付工程款，並聲請解散，然黃柏琪是否有濫用廣展成公司之法人地位，致使廣展成公司負擔特定債務，即非無疑，原告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主張黃柏琪個人應負清償上開工程款債務之責，即難認可採。
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關係、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息，應以其中廣展成公司給付873萬553元及自11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廣展成公司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等，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94號
原      告  動能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聖彬  


訴訟代理人  陳怡彤律師                    
被      告  廣展成有限公司(原名：廣展成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

兼法定代理人  
（即清算人）黃柏琪    住○○市○○區○○○街000號00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柒拾參萬伍佰伍拾參
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以新臺幣貳佰玖拾壹萬壹佰捌拾肆元
或同額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擔保後，得
假執行。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捌佰柒拾參萬伍佰伍拾
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程序部分：
㈠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
  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惟合意管轄約
  定，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
  法第28條第1項、第24條、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除專
  屬管轄外，因雙方當事人之合意，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因而有
  管轄權，本有管轄權之法院即喪失管轄權，合意管轄一經約定
  ，原告即應向合意管轄之法院起訴，不得向他法院起訴。從而
  ，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上開法定要件，
  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
  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
  第110號裁定意旨可參) 。再按二人以上於下列各款情形，得
  為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或
  義務，本於同一之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者；訴訟，由被告住所
  地之法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
  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共同訴訟之
  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在地之
  法院俱有管轄權；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
  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第1條第1項前段
  、第2條第2項、第20條前段、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起訴主張依其與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原名廣展成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下稱廣展成公司）間工程契約關係，廣展成公司應給
  付原告工程款計新臺幣（下同）1037萬6837元，依公司法第99
  條第2項規定，廣展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黃柏琪應就上開工程
  款負連帶給付責任（見本院卷第31頁），爰求為命廣展成公司
  、黃柏琪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息之判決（本院卷第9-39
  頁），查原告與廣展成公司間工程契約第13條約定：「因本合
  約發生之爭議，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見本院卷第43頁），而依原告主張，堪認其係本於同一
  事實上原因而對廣展成公司、黃柏琪合併提起本件訴訟，且其
  所合併提起之訴訟僅有單一聲明，依前開說明，復基於當事人
  之訴訟上處分權之尊重，避免因將該訴訟為分別辯論，各自裁
  判，造成訴訟關係趨於複雜及裁判歧異之結果，故本院就本件
  有管轄權。
㈡廣展成公司於訴訟進行中決議解散，並行清算，選任黃柏琪為
  清算人，此有廣展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服務資料
  、新北市政府函文、委託書、廣展成公司股東同意書、廣展成
  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1-283頁、第291-317
  頁），是原告聲請由清算人黃柏琪承受並續行本件訴訟，核與
  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
㈢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
  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准原告聲請一造辯論判決。
原告主張：兩造間於民國11年9月13日簽訂電氣工程承攬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施作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AB棟
  住宿式長照機構暨精神科急性病房整建工程之電氣工程（下稱
  系爭工程），如附表所示工程款迄未獲被告給付，乃依系爭契
  約付款辦法之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規定請求廣
  展成公司給付工程款計1037萬6837元。又黃柏琪為廣展成公司
  之唯一股東及負責人，一人享有公司利益並為公司決策，與廣
  展成公司實密不可分，為避免黃柏琪惡意脫產，享有廣展成公
  司經營利益卻將經營風險外部化而委由債權人承擔，依據本院
  104年度訴字第1270號判決、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黃柏琪
  應與廣展成公司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清償之責等語，聲明：㈠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37萬6837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11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
  以現金或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經合法通知，然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113年4月24日民
  事陳報狀陳稱起訴前被告之銀行資金帳戶已被凍結，與原告協
  商許久仍無共識，請逕入訴訟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61頁）
  。　
經查，原告主張其與廣展成公司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
  施作系爭工程，原告已依約施作完工，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
  約、全案工程各期開立之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41-103頁），
  堪信為真。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
  505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被告應連帶給付1037萬68
  37元及利息，查：
㈠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
  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
  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
  工作完成時給付之。系爭契約記載「...茲因乙方（指原告）
  承攬甲方（指廣展成公司）工程，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
  .」（見本院卷第42頁），堪認系爭契約應屬承攬性質，則原
  告主張其完成系爭工程，得請求給付報酬即工程款，應為可採
  。
㈡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1工程款計1291萬8654元：
　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含稅後之總工程款為1527萬7500元，依屏東
  榮民總醫院驗收之項次比例，電氣工程佔84.56%，故廣展成公
  司就此部分應給付工程款1291萬8654元，並提出系爭契約、全
  案各期開立之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41-103頁）。惟依原告所
  提前開各期工程款發票所載金額（含稅），加總共計1127萬23
  70元　 （1,527,750+809,235+435,750+291900+315,000+5,96
  9+1,701,000+504,000+180,075+262,500+3,069,849+2,073,26
  7+96,075=11,272,370），是原告就此範圍內所為上開主張，
  應屬可採。
㈢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2之工程款計301萬875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廣展成公司所製作、提出之附表與單據
  為證（見本院卷第231-237頁），查上開附表記載：「廣展成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採購申請單...附件：報價單...採購事由：
  ...電力使用槽，現因空間與介面問題，A棟1F-3F、B棟F已經
  配好線槽給弱電工程使用，電力改為配管工程，議價後費用包
  含：...」、單據則臚列公項、區域、數量、復價、議價等，
  並記載：「...議價後金額：2,875,000」，並蓋用廣展成公司
  工地專用章（見本院卷第233-235頁），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
  司應給付此項工程款287萬5000元並加計5%營業稅，為301萬87
  50元，應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3之工程款計48萬762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05-106頁）
  ，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B棟二樓空調主機電源改
  接。...」，原告並指稱該報價單所載「工地負責人：蔡鈞宸
  」為廣展成公司員工、報價單所載「經辦人：Liam」為原告公
  司員工（見本院卷第214頁），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
  附表編號3所示工程款計48萬7620元，應屬有據。　
㈤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4之工程款計10萬29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發票、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07-10
  8頁），查該發票記載「品名：標準型施工鷹架實作實算。...
  備註：B棟二樓空調主機電源改接-鷹架實作實算...」，與報
  價單所載品名相符，且二者含稅後金額皆為10萬2900元，是原
  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4所示工程款計10萬2900元
  ，應為可採。　
㈥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5之工程款計15萬元：
　原告主張其承攬廣展成公司之系爭工程，雖係以系爭契約所列
  之電氣工程為主，但實際上原告亦依廣展成公司指示，施作其
  餘零星工程，因無法列入其他工項，故兩造合意以零星工程案
  為工程之總合名稱，並提出採購申請單、報價單回簽單為證（
  見本院卷第123-129頁），查該報價單記載：「...產品名稱：
  A棟二樓至B棟二樓線槽連結...牆面插座修正...，上項內容已
  確認施作完成，經雙方議價以15萬含稅承接。工地負責人蔡鈞
  宸。...」（見本院卷第127頁），是以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
  給付附表編號5所示工程款計15萬元，為有理由。　
㈦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6之工程款計91萬35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1-112頁）
  ，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屏榮機電改良工程（6、7月
  份調工）...專案價：87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1頁
  ），其上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
  宸」之戳章（見本院卷第112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
  給付附表編號6所示之工程款計91萬3500元（87萬元加計5%營
  業稅，計91萬3500元），為有理由。　
㈧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7之工程款計15萬75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3頁），查
  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消防一次側電源銜接...專案價
  ：15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3頁），其上並有「蔡
  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之戳章，記載
  ：「...議價以15萬未稅金額施作...」（見本院卷第114頁）
  ，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7所示之工程款計15
  萬7500元（15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15萬7500元），為有理由
  。　
㈨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8之工程款計44萬10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5-118頁）
  ，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變壓器吊掛拆除鋼棚復原.
  ..專案價：42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5頁），其上
  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之戳
  章，記載：「...經議價以42萬未稅承接...」（見本院卷第11
  7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8所示之工程款
  計44萬1000元（42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44萬1000元），為有
  理由。　
㈩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9之工程款計105萬525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對話紀錄、單據為證（見本院卷第237-
  239頁），指稱上開對話紀錄為原告員工與被告員工間之對話
  紀錄，原告連同該筆工程款一併向被告請款，其中弱電線、管
  材材料增加欄位金額為「0000000」，此金額為未稅金額，加
  計5%營業稅即為105萬525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26頁），堪認
  可採，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9所示之工程款
  計105萬525元，應為可取。　
綜上，原告得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上開工程款，扣除原告自承
  廣展成公司已經給付之附表編號10所示工程款886萬3612元，
  原告得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之工程款為873萬553元（計算式：
  11,272,370+3,018,750+487,620+102,900+150,000+913,500+1
  57,500+441,000+1,050,525-8,863,612=8,730,553）。又依據
  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33條規定，原告就873萬533元請
  求廣展成公司給付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廣展成公司翌日（11
  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至原告主張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所揭示之「揭穿公司面紗
  」、「法人格否認理論」及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270號判決，
  黃柏琪應與廣展成公司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給付責任，惟上開
  判決僅為第一審法院就個案事實所為之認定，不足以作為本件
  請求權基礎。又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
  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
  ，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公司法第99
  條第2項係規定「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
  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
  償之責」，並無股東與公司「連帶」給付之規定，況且，原告
  雖指稱黃柏琪為廣展成公司之唯一股東，廣展成公司為黃柏琪
  所實際掌控並直接行使權利，廣展成公司持續變更公司地址、
  變更名稱，甚至解散，皆屬黃柏琪有意識地利用廣展成公司外
  殼進行脫產，黃柏琪與廣展成公司具有高度不可分割性，應將
  其個人與廣展成公司視為一體等語，然其亦自承原告係因前公
  司業務經朋友介紹，方跟廣展成公司合作，因廣展成公司之前
  信譽良好，所以原告才會承攬系爭工程等語（見本院卷第373-
  374頁），且原告亦自承廣展成公司業已給付工程款計886萬36
  12元。從而廣展成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之前，廣展成公司
  並非信譽不佳，且該公司亦已給付原告8百餘萬元工程款，則
  廣展成公司雖然迄未依約給付工程款，並聲請解散，然黃柏琪
  是否有濫用廣展成公司之法人地位，致使廣展成公司負擔特定
  債務，即非無疑，原告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主張黃柏琪
  個人應負清償上開工程款債務之責，即難認可採。
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關係、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公司法
  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息
  ，應以其中廣展成公司給付873萬553元及自113年4月2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
  合，爰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廣展成公司供擔保
  後免為假執行。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等，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94號
原      告  動能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聖彬  


訴訟代理人  陳怡彤律師                    
被      告  廣展成有限公司(原名：廣展成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

兼法定代理人  
（即清算人）黃柏琪    住○○市○○區○○○街000號00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佰柒拾參萬伍佰伍拾參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以新臺幣貳佰玖拾壹萬壹佰捌拾肆元或同額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擔保後，得假執行。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捌佰柒拾參萬伍佰伍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程序部分：
㈠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惟合意管轄約定，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第24條、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除專屬管轄外，因雙方當事人之合意，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因而有管轄權，本有管轄權之法院即喪失管轄權，合意管轄一經約定，原告即應向合意管轄之法院起訴，不得向他法院起訴。從而，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上開法定要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可參) 。再按二人以上於下列各款情形，得為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為訴訟標的之權利或義務，本於同一之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者；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住所在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第1條第1項前段、第2條第2項、第20條前段、第22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其與被告廣展成有限公司（原名廣展成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廣展成公司）間工程契約關係，廣展成公司應給付原告工程款計新臺幣（下同）1037萬6837元，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廣展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黃柏琪應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給付責任（見本院卷第31頁），爰求為命廣展成公司、黃柏琪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息之判決（本院卷第9-39頁），查原告與廣展成公司間工程契約第13條約定：「因本合約發生之爭議，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43頁），而依原告主張，堪認其係本於同一事實上原因而對廣展成公司、黃柏琪合併提起本件訴訟，且其所合併提起之訴訟僅有單一聲明，依前開說明，復基於當事人之訴訟上處分權之尊重，避免因將該訴訟為分別辯論，各自裁判，造成訴訟關係趨於複雜及裁判歧異之結果，故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㈡廣展成公司於訴訟進行中決議解散，並行清算，選任黃柏琪為清算人，此有廣展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服務資料、新北市政府函文、委託書、廣展成公司股東同意書、廣展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1-283頁、第291-317頁），是原告聲請由清算人黃柏琪承受並續行本件訴訟，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㈢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准原告聲請一造辯論判決。
原告主張：兩造間於民國11年9月13日簽訂電氣工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施作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AB棟住宿式長照機構暨精神科急性病房整建工程之電氣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如附表所示工程款迄未獲被告給付，乃依系爭契約付款辦法之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規定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工程款計1037萬6837元。又黃柏琪為廣展成公司之唯一股東及負責人，一人享有公司利益並為公司決策，與廣展成公司實密不可分，為避免黃柏琪惡意脫產，享有廣展成公司經營利益卻將經營風險外部化而委由債權人承擔，依據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270號判決、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黃柏琪應與廣展成公司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清償之責等語，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37萬6837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以現金或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經合法通知，然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113年4月24日民事陳報狀陳稱起訴前被告之銀行資金帳戶已被凍結，與原告協商許久仍無共識，請逕入訴訟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61頁）。　
經查，原告主張其與廣展成公司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施作系爭工程，原告已依約施作完工，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全案工程各期開立之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41-103頁），堪信為真。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被告應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息，查：
㈠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系爭契約記載「...茲因乙方（指原告）承攬甲方（指廣展成公司）工程，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見本院卷第42頁），堪認系爭契約應屬承攬性質，則原告主張其完成系爭工程，得請求給付報酬即工程款，應為可採。
㈡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1工程款計1291萬8654元：
　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含稅後之總工程款為1527萬7500元，依屏東榮民總醫院驗收之項次比例，電氣工程佔84.56%，故廣展成公司就此部分應給付工程款1291萬8654元，並提出系爭契約、全案各期開立之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41-103頁）。惟依原告所提前開各期工程款發票所載金額（含稅），加總共計1127萬2370元　 （1,527,750+809,235+435,750+291900+315,000+5,969+1,701,000+504,000+180,075+262,500+3,069,849+2,073,267+96,075=11,272,370），是原告就此範圍內所為上開主張，應屬可採。
㈢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2之工程款計301萬875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廣展成公司所製作、提出之附表與單據為證（見本院卷第231-237頁），查上開附表記載：「廣展成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採購申請單...附件：報價單...採購事由：...電力使用槽，現因空間與介面問題，A棟1F-3F、B棟F已經配好線槽給弱電工程使用，電力改為配管工程，議價後費用包含：...」、單據則臚列公項、區域、數量、復價、議價等，並記載：「...議價後金額：2,875,000」，並蓋用廣展成公司工地專用章（見本院卷第233-235頁），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此項工程款287萬5000元並加計5%營業稅，為301萬8750元，應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3之工程款計48萬762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05-106頁），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B棟二樓空調主機電源改接。...」，原告並指稱該報價單所載「工地負責人：蔡鈞宸」為廣展成公司員工、報價單所載「經辦人：Liam」為原告公司員工（見本院卷第214頁），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3所示工程款計48萬7620元，應屬有據。　
㈤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4之工程款計10萬29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發票、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07-108頁），查該發票記載「品名：標準型施工鷹架實作實算。...備註：B棟二樓空調主機電源改接-鷹架實作實算...」，與報價單所載品名相符，且二者含稅後金額皆為10萬2900元，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4所示工程款計10萬2900元，應為可採。　
㈥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5之工程款計15萬元：
　原告主張其承攬廣展成公司之系爭工程，雖係以系爭契約所列之電氣工程為主，但實際上原告亦依廣展成公司指示，施作其餘零星工程，因無法列入其他工項，故兩造合意以零星工程案為工程之總合名稱，並提出採購申請單、報價單回簽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23-129頁），查該報價單記載：「...產品名稱：A棟二樓至B棟二樓線槽連結...牆面插座修正...，上項內容已確認施作完成，經雙方議價以15萬含稅承接。工地負責人蔡鈞宸。...」（見本院卷第127頁），是以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5所示工程款計15萬元，為有理由。　
㈦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6之工程款計91萬35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1-112頁），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屏榮機電改良工程（6、7月份調工）...專案價：87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1頁），其上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之戳章（見本院卷第112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6所示之工程款計91萬3500元（87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91萬3500元），為有理由。　
㈧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7之工程款計15萬75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3頁），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消防一次側電源銜接...專案價：15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3頁），其上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之戳章，記載：「...議價以15萬未稅金額施作...」（見本院卷第114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7所示之工程款計15萬7500元（15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15萬7500元），為有理由。　
㈨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8之工程款計44萬1000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報價單為證（見本院卷第115-118頁），查該報價單記載「...報價案名：變壓器吊掛拆除鋼棚復原...專案價：420,000未稅，...」（見本院卷第115頁），其上並有「蔡鈞宸」名義之簽名及蓋用「工地負責人蔡鈞宸」之戳章，記載：「...經議價以42萬未稅承接...」（見本院卷第117頁），則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8所示之工程款計44萬1000元（42萬元加計5%營業稅，計44萬1000元），為有理由。　
㈩原告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附表編號9之工程款計105萬525元：
　原告就此項主張係提出對話紀錄、單據為證（見本院卷第237-239頁），指稱上開對話紀錄為原告員工與被告員工間之對話紀錄，原告連同該筆工程款一併向被告請款，其中弱電線、管材材料增加欄位金額為「0000000」，此金額為未稅金額，加計5%營業稅即為105萬525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26頁），堪認可採，是原告主張廣展成公司應給付附表編號9所示之工程款計105萬525元，應為可取。　
綜上，原告得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上開工程款，扣除原告自承廣展成公司已經給付之附表編號10所示工程款886萬3612元，原告得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之工程款為873萬553元（計算式：11,272,370+3,018,750+487,620+102,900+150,000+913,500+157,500+441,000+1,050,525-8,863,612=8,730,553）。又依據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33條規定，原告就873萬533元請求廣展成公司給付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廣展成公司翌日（11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至原告主張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所揭示之「揭穿公司面紗」、「法人格否認理論」及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270號判決，黃柏琪應與廣展成公司就上開工程款負連帶給付責任，惟上開判決僅為第一審法院就個案事實所為之認定，不足以作為本件請求權基礎。又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定有明文，公司法第99條第2項係規定「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並無股東與公司「連帶」給付之規定，況且，原告雖指稱黃柏琪為廣展成公司之唯一股東，廣展成公司為黃柏琪所實際掌控並直接行使權利，廣展成公司持續變更公司地址、變更名稱，甚至解散，皆屬黃柏琪有意識地利用廣展成公司外殼進行脫產，黃柏琪與廣展成公司具有高度不可分割性，應將其個人與廣展成公司視為一體等語，然其亦自承原告係因前公司業務經朋友介紹，方跟廣展成公司合作，因廣展成公司之前信譽良好，所以原告才會承攬系爭工程等語（見本院卷第373-374頁），且原告亦自承廣展成公司業已給付工程款計886萬3612元。從而廣展成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之前，廣展成公司並非信譽不佳，且該公司亦已給付原告8百餘萬元工程款，則廣展成公司雖然迄未依約給付工程款，並聲請解散，然黃柏琪是否有濫用廣展成公司之法人地位，致使廣展成公司負擔特定債務，即非無疑，原告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主張黃柏琪個人應負清償上開工程款債務之責，即難認可採。
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關係、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公司法第99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37萬6837元及利息，應以其中廣展成公司給付873萬553元及自113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廣展成公司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等，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